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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2 年 1 月 16 日  

 

 
總目 143－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001 薪金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保留公務員事務局下

述編外職位，為期 21 個月，由 2002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22 ,450 元至 130 ,050 元 )  

 

 
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需要專責的首長級人員協助進行工作，以便在

2003 年年中或之前，設立公務員公積金計劃 (下稱「公積金計劃」 )。  

 

 
建議  
 
2 . 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建議保留公務員事務局一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開設期為 21 個月，由 2002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出任人員負責有關設立公積金計劃

的各項籌備工作。  

 

 
理由  
 
3 . 財務委員會在 2000 年 3 月 10 日批准由 2000 年 4 月 1 日起，開

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開設期為 2 4 個月。出任這個職

位的人員掌管一個專責事務組，職責包括監督落實各項為合資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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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而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強積金 」 )安排；統籌有關建立各

部門適用的人力資源管理、電腦和會計系統的事宜，以便政府作為僱

主能夠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下稱「 《強積金條例》」 )所

定的強制性要求；以及探討引入公積金計劃作為新入職公務員退休福

利制度的建議。這名人員屬下有數名非首長級人員，包括一名總行政

主任、一名高級行政主任、一名一級行政主任、一名非公務員合約精

算人員、以及秘書和文書人員。 上述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將會

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到期撤銷。  

 
4 . 行政會議在 2 0 0 1 年 7 月 10 日通過公積金計劃，以及該項計劃的

設計原則。現時，公積金計劃已進入落實階段，各項有關設立計劃的

籌備工作已陸續展開。這些工作包括－  

 
 ( a )  根 據 《 強 積 金 條 例 》 的 規 定 ， 並 按 照 公 務 員 管 理 政 策 和 慣

例，制定公積金計劃的詳細規則；  

 
 ( b )  敲定政府的自願性供款率，並因應議定的供款率，訂定各項

可互相配合的財政預算和會計程序，確保公積金計劃能如期

切實推行，並且行之有效；  

 
 ( c ) 按照文職和紀律人員的核准供款率、歸屬規則和現行的紀律

處分政策，訂定一套周詳妥善的程序，列明有關繳納、暫不

發放和沒收政府自願性供款的方法和步驟；  

 
 ( d )  按照政府的程序和規定，甄選公積金計劃的受託人；以及  

 
 (e )  在進行上述籌備工作的同時，全面諮詢各有關方面，以 確保

能夠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加以考慮；此外，舉辦推廣和培訓

活動，使公務員和部門管理人員了解公積金計劃的運作，以

確保計劃能夠順利推行，並且行之有效。  

 
5 . 公積金計劃適用於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以後入職並在試用期及／

或合約期滿後轉為長期聘用制的公務員。 由於各個職系的人員 招聘時

間有別，首批在入職後轉為長期聘用制並符合資格加入公積金計劃的

公 務 員 ， 是 在 2 0 0 0 年 年 中 至 年 底 期 間 入 職 的 紀 律 人 員 。 他 們 會 在

2003 年年中開始陸續完成三年試用期，並符合資格加入公積金計劃。

因此，我們的當前急務是進行上述籌備工作，務使公積金計劃能夠在

2003 年年中或之前落實推行。由於制定行政和會計安排的工作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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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局 ／ 部 門 參 與 ， 當 中 涉 及 不 少 法 律 和 政 策 事 宜 ， 因 此 時 間 非 常 緊

迫。在行政會議於 2001 年 7 月通過公積金計劃後，我們已展開有關

推 行 計 劃 的 籌 備 工 作 。 為 繼 續 進 行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 我 們 實 有 需 要 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之後，保留專責事務組，並維持其現有的員額，以

處理有關設立公積金計劃的各項事宜。  

 

 

 

 

 

 

 

 

 

 

 

 
附件1 

附件2 

6 . 公積金計劃是首個為公務員而設的公積金計劃，我們必須就這項

計劃訂定有關繳納供款和發放累算權益的運作程序。根據政府過往為

僱員作出強積金安排的經驗，我們認為在公積金計劃落實推行之後，

應保留專責事務組一段短時間，以確保計劃能夠順利推展。在公積金

計劃推行初期，部門管理人員和員工尤其需要專責事務組在行政和運

作方面提供支援和意見。同時，公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在管理計劃的初

期，會希望政府有一個中央統籌單位，以便他們在有需要時，可查詢

和了解公積金計劃各項規則對個別按不同聘用條款聘任的公務員是否

適用。基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有需要延長有關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

外職位的開設期，直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為止，這樣才可確保公積

金計劃能夠妥善推行。 擬保留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職責說

明載於附件 1，公務員事務局的組織圖則載於附 件 2。出任這個編外職

位的人員仍會直屬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7 . 我們明白到在開設和保留首長級職位方面必須採取嚴格的控制措

施，因此，我們一直積極檢討公務員事務局和其轄下部門的編制，確

保人手編制能夠切合當前的工作所需。 2001 年 10 月，我們主動把公

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和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務委員會四個秘書處合併成為聯合秘書處，同時為上述四個諮詢委員

會提供服務，從而刪除兩個首長級常額職位 (包括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

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和一個首席行政主任職位(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

扣除成立聯合秘書處時開設的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我們淨刪除了一個首長級常額職位。由此可見，我們一直竭

力控制首長級的人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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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過去數年，我們推行了一連串的

措施，務使公務員的管理能夠與時並進，切合今時今日的要求。這些

措施包括為新入職的公務員引入新入職制度，以及新的入職薪酬和附

帶福利條件，以增加聘任制度的靈活性 ；推行涉及 5 9 個職系的自願

退休計劃，簡化離職程序，妥善處理人手超額問題；實施補償退休計

劃，提高政府高層管理人員的質素；引入為期三年的培訓發展計劃，

讓公務員掌握所需的技巧，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自 1 9 9 9 年起，每

年舉辦公務員顧客服務獎勵計劃，以公務員為對象，推廣以客為本的

服務文化；以及簡化紀律處分程序和機制等。此外，我們會全面檢討

公務員薪俸政策和制度。同時，我們會詳細檢討公務員規則和規例，

探討可否進一步簡化各項程序，以提高效率。我們為設立公務員紀律

秘書處，由 2001 年 4 月起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常額職位 (首長

級薪級第 2 點 )和其屬下的輔助人員職位；為檢討公務員入職薪酬和研

究與表現掛 的薪酬制度，開設一個為期 1 8 個月的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 (這個職位已在 2000 年 12 月底撤銷 )；為帶領公務員廉潔

守正計劃專責小組進行工作，開設一個為期 1 2 個月的首席行政主任

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 (這個職位已在 2000 年 6 月底撤銷 )；為

推行公積金計劃，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除此以外，

所有新增的工作都是由局內現有首長級編制的人手分擔。  

 
9 . 在考慮設計和制定公積金計劃所需的人手時，我們同樣採取審慎

和務實態度。我們在 2 000 年呈請委員批准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時，已盡量縮短職位的開設期，只開設至研究和設計工作

完成為止。其後，行政會議通過推行公積金計劃，我們遂檢討推行計

劃所需的人手。根據檢討結果，我們現建議延長上述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的開設期，直至 2003 年 12 月底為止。由於有關職位會在

2003 年 12 月底到期撤銷，因此公務員事務局編制內首長級職位的總

數並不會因這項建議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在四個有關薪酬和服務

條件的諮詢委員會的秘書處在 2 0 0 1 年 1 2 月 1 日合併成為聯合秘書處

後，我們已刪除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  

 
1 0 . 我們曾審慎研究公務員事務局現有的人員是否可以兼顧有關公積

金計劃的工作。就以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 1 )屬下另外兩名首席助理局

長來說，他們分別負責制定有關聘任、首長級職位接任人選、學歷評

審、考試和退休金的政策，以及政務主任職系的管理工作。他們現時

的工作已非常繁重，實無法分身兼顧公積金計劃的設計和制定工作。

至於其他組別的首席助理局長，他們各有職務，分別負責制定有關培

訓和發展、工作表現管理、薪酬和服務條件、操守和紀律以及員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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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政策。此外，根據現行的《公務員事務規例》，某些人力資源管

理事宜，如涉及職級達到某一個級別的人員，須經由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審批，因此，這些組別需同時分擔這方面的工作，處理政府各局和

部門有關上述人員的人事管理個案。我們曾進行評估，所得的結論是

要公務員事務局內其他首長級人員分身兼顧擬保留的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的職務，但同時又不影響其本身的工作，實在並不可能。

如不保留有關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公積金計劃的推行工作將

會受到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11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 實 施 這 項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年 薪 開 支 為  

1 , 515 ,000 元。至於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

帶福利開支 )，則為 2 ,500 ,000 元。  

 
1 2 . 實施這項建議的同時，我們須保留五個非首長級職位 (包括一個總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一 個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一 個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一個一級私人秘書職位和一個文書主任職位 )。這五個職位按薪級中點

估 計 的 年 薪 開 支 為 2 ,911 ,320 元 ， 而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則 為

4 ,558 ,000 元。  

 
1 3 . 我們會在 2002 -03 年度的預算草案內預留足夠款項，支付這項建

議的開支。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 4 . 我們已在 2001 年 11 月 19 日諮詢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該事務委員 會的委員備悉政府有需要延長有關編外職位的開設

期，但要求政府根據預計的工作所需盡量縮短職位的開設期。 我們審

慎研究有關情況後，已因應議員的要求，縮短職位的開設期，由原來

開設至 2004 年  3 月底為止，縮短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我們會

定期監察有關情況，如發現這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的工作量大幅

減少，沒有充分理由繼續保留，我們會在 2003 年 1 2 月 31 日之前撤

銷這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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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1 5 . 我們在 1999 年 3 月發表的《公務員體制改革諮詢文件》中提出

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研究可否為新入職的公務員設立公積金計劃。

設 立 公 積 金 計 劃 ， 是 要 取 代 退 休 金 制 度 ， 以 配 合 新 的 公 務 員 入 職 制

度。新的公務員入職制度一方面可增加聘任制度的靈活性，以吸引人

才，另一方面又可維持事業發展有序的架構，確保公務員隊伍保持穩

定，員工服務延續不斷，操守廉潔。  

 
1 6 . 為實施有關公積金計劃的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在 2000 年 1 月委

聘顧問進行研究。 第一階段的研究探討公積金計劃的各個可行設計方

案；第二階段則 眼於推行細節。第一階段研究工作完成後，我們曾

在 2001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就研究結果和顧問所提出的建議進行公

眾諮詢。  

 
1 7 . 行政會議考慮諮詢所得的意見後，在 2001 年 7 月 10 日通過為

2000 年 6 月 1 日或以後入職並於其後轉為長期聘用制的公務員，設立

公 積 金 計 劃 。 行 政 會 議 又 通 過 該 項 計 劃 的 設 計 原 則 ，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2001 年 7 月 10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CSBCR/AP/5 /090 -0 0 5 / 1 0  P a r t  2 3 )。 至 於 推 行 公 積 金 計 劃 對 財 政 的 影

響，行政會議規定，政府在公積金計劃的整體財政承擔額應維持在不

超逾薪酬開支 1 8 %  的水平，較新退休金計劃低 4 %。新退休金計劃的       

退休金平均間接成本為薪酬開支的 22%。  

 
1 8 . 由 於 在 2003 年 6 月會 有 第 一 批 公 務 員 符 合 資 格 加 入 公 積 金 計

劃，我們會在 2003 -04 年度預算草案，建議預留所需款項，作為政府

在 2003 -04 年度的公積金供款。為配合我們一貫的做法，把權責下放

給部門／職系首長，我們會要求個別管制人員在其負責的開支總目項

下的經常帳新分目預留款項，為屬下合資格的人員作出公積金供款。

這項安排能夠更確實地反映個別部門在提供服務方面的成本總額。  

 
1 9 . 我們現正制定公積金計劃的詳細設計要點，以及訂立這項計劃的

其他有關安排。 我們計劃在 2 0 0 2 年第一季按照政府的程序進行招標

工作，從市場中甄選公積金計劃的受託人，推行這項計劃。我們的目

標是在 2003 年年中或之前落實推行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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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上的變動  
 
2 0 . 過去兩年，公務員事務局在編制上的變動如下－  

 
 職位數目   

編制  

(註 ) 目前情況  
2001年 4月 1日  

的情況  

2000年 4月 1日  

的情況  

1999年 4月 1日  

的情況  

A 17＋ (1)  17＋ ( 2* ) 17＋ (3)  16＋ ( 1
#

) 

B 93 96 98 84 

C 232 240 250 239 

總計  343 355 368 340 

 
註 ：  

A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B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C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  －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  

*   包括一個在 2001 年 9 月 9 日撤銷的首席行政主任短期職位  

#   
這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短期職位已在 1999 年 7 月 4 日撤銷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 1 . 由 於 建 議 保 留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屬 編 外 性 質 ， 如 獲 准 保

留，當按照議定程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事務局  

200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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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保留的首席助理局長 (聘任 )專責事務職位  

職責說明  

 

 
職銜  ：首席助理局長 (聘任 )專責事務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掌管專責事務組，並協調各決策局、部門、職系、諮詢團體和其

他 有 關 方 面 ， 進 行 各 項 有 關 公 務 員 公 積 金 計 劃 (下 稱 「 公 積 金 計

劃」 )的制定和推行工作；  

 
2 . 就公積金計劃的詳細設計諮詢職方，並制定指引，向員工闡釋公

積金計劃的整體安排；  

 
3 . 落實公積金計劃的詳細設計要點和管限規則；  

 
4 . 監督各項有關推行公積金計劃作為新入職公務員退休福利制度的

工作，包括訂定詳細的推行策略；進行招標工作，甄選公積金計

劃的受託人；制定妥善的日常行政架構安排，以便推行公積金計

劃；修訂公務員規例和其他文件 (如聘書樣本 )，以配合公積金計

劃的安排；以及訂定各局／部門適用的新財政預算和會計程序，

供各局／部門使用，方便他們為屬下合資格的人員作出公積金供

款；以及  

 
5 . 監督有關為整個公務員隊伍作出公積金安排的事宜，以便政府作

為僱主能夠符合《強積金條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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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組織圖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1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2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3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一般職系處長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註 11) 
            
                    
管理  
事務部  

政務  
職系部  

聘任  
政策部  

 聘任  
(專責事務)部  

   第四部門  
  事務部  

第五部門  
事務部  

員工  
關係部  

公務員紀律  
秘書處  

  

首席行政  
主任  

(管理) 

首席助理  
局長  

(政務職系) 

首席助理  
局長  

(聘任) 

 首席助理  
局長  

(聘任) 

  首席助理  
局長 (4)  
(註 7)  

首席助理  
局長 (5)  

(人力資源  

首席助理  
局長  

(員工關係)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紀律  

  

(註 1)  (註 2)  (註 3)   專責事務     管理 ) (註 9)  秘書處 )   
        (註 8)   (註 10)    

                
   第一部門  

事務部  

首席助理  
局長 (1)  
(註 4)  

第二部門  
事務部  

首席助理  
局長 (2)  
(註 5)  

第三部門  
事務部  

首席助理  
局長 (3)  
(註 6)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一般職系) 

首席行政  
主任  

(一般職系) 

註：  
  建議延長開設期的編外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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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1  管理事務部負責公務員事務局的一般行政和資源管理。  

 
註 2  政務職系部負責政務主任職系的管理工作。  

 
註 3  聘任政策部負責制定有關聘任、學歷評審和考試、退休金、退休和退休後就業的政策。  

 
註 4  第一部門事務部主要負責制定公務員房屋福利政策。  

 
註 5  第二部門事務部主要負責制定有關公務員薪酬、假期和旅費，以及交通費的政策。  

 
註 6  第三部門事務部主要負責制定有關教育津貼、與工作相關的津貼，以及公務員醫療和牙科福利的政策。  

 
註 7  第四部門事務部主要負責制定有關行為操守和紀律處分的政策。  

 
註 8  第五部門事務部主要負責制定培訓和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註 9  員工關係部主要負責有關員工關係和福利、中央評議會和部門協商委員會的事宜。  

 
註 10  公務員紀律秘書處負責根據《 1997 年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的規定處理公務員紀律個案。  

 
註 11  一般職系處長負責行政主任、秘書和文書人員職系的管理工作。  


